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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暨变更承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诺事项基本情况 

挂牌公司全称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承诺主体名称 傲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承诺主体类型 

□挂牌公司           □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  

√其他股东           □董监高  

□收购人             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 

□其他  

承诺来源 

□申请挂牌           □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 

□重大资产重组       □权益变动  

√收购               □整改  

□日常及其他  

承诺类别 

□同业竞争的承诺     □关联交易的承诺  

□资金占用的承诺     √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 

□股份增减持承诺     □股份回购的承诺  

□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  □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 

□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  □其他承诺  

履行情况 
□正常履行 □未如期履行（原期限内部分履行）  

√未履行  

承诺期限 2018年 2月 6日至 2021年 2月 6日 

承诺事项的内容 

2018年 2月 6日，傲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傲绿集团”）承诺 2018年、2019 年天津市傲景

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傲景农业”）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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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累计实现 630 万中的 50%，即 315 万元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净利润，2018 年、2019 年和 2020 年三

年累计实现 993 万元以上（含 993 万）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净利润。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净利润”）。 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2020年 4月公司与承诺方傲绿集团签署补充协议，

就业绩承诺条款进行补充约定：公司将参与傲绿集

团部分经营，并分享傲绿集团的业绩成果；傲绿集

团须协助争取与盘活相关土地资产；如果傲景农业

日后仍未能实现剩余的业绩承诺，或者傲绿集团及

相关负责人不能完成利润分成约定，公司将继续保

留此前认购协议中享有的追偿权。 

前述补充协议签订后，因 2019-2021 年度存在客观

原因及疫情影响属于不可抗力，双方共同认可无法

按照原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和补偿条款

继续执行。为此，于 2024 年 4 月，双方再次签订

《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合同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

二”），约定傲绿集团以其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

71,876.06 平方米温室大棚及农业设施所有权转让

给公司，作为业绩补偿。转让方式为傲绿集团向公

司的子公司天津荷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

“天津荷金农业”）转让前述全部农业设施，并以现

状向天津荷金农业交付。傲绿集团需在 15天内完成

设施交接，逾期将赔偿公司损失。傲绿集团同时保

证所转让设施产权清晰，无第三方权益主张或权利

受限情况，否则公司有权要求重新协商补偿条款，

傲绿集团、傲景农业将无条件同意。 

二、关于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 

截至披露日，上述承诺尚未履行。公司已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提请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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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，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。 

三、承诺未正常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

因傲景农业在约定期限内均未完成业绩承诺，傲绿集团亦未按照补充协议

二的约定出具资产权属证明，也未进行实际交付，已构成违约，影响到公司及

股东利益。 

四、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

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及股东利益，已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并将根据相关事项进

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无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同》； 

（二）《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同之补充

协议》； 

（三）《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同之补充

协议（二）》。 

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8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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